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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02.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大会， 

 回顾其 2010 年 12 月 6 日第 65/32 号决议， 

 重申决意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它们都是一个更和

平、更繁荣、更公正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基础，重申决心促使这些宗旨和原则及

国际法获得严格遵守并在全世界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重申人权、法治和民主相互关联、相互加强，是普遍、不可分割的联合国核

心价值和原则的一部分， 

 又重申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普遍遵守和实行法治，并重申庄严承诺维护以法

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连同公正原则，对于国家间和

平共处及合作至为重要， 

 深信推进国内和国际的法治，对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

与饥饿以及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至为重要，并承认集体安全取决于依照《宪

章》和国际法的规定有效合作对付跨国威胁， 

 重申各国依照《宪章》第六章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中不以任何不符合联合国

宗旨和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

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正义，并吁请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国家考虑依照法

院《规约》规定接受法院管辖权， 

 深信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以在国内和国际上促进和尊重法治以及正义和善

政作为其活动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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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1
 第 134(e)段，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加强和协调联合国法治活动的年度报告；
2
  

 2. 重申大会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的作用，并进一步重申各国应遵

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 

 3. 又重申必须根据《宪章》原则在国际上坚持和促进法治； 

 4. 欣见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和法治股与会员国就“促进国际法治”专题开

展对话，并要求继续开展这一对话，以增强国际法治； 

 5. 强调必须坚持国内法治，需要在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和各捐助方之间的协

调和一致性的基础上，应会员国的请求，通过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更多地

支持会员国在其国内履行各自的国际义务，并再次要求更多地评价此类活动的效

力，包括提高这些能力建设活动效力的可能的措施； 

 6. 在这方面要求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强对话，将国家视角置于法治援助的中

心，以加强国家掌管权； 

 7. 吁请联合国系统认识到法治对联合国参与的几乎所有领域的工作都十

分重要，酌情在相关活动中系统地处理法治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妇女参与法治相

关活动事宜；  

 8． 表示完全支持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在现有任务范围内，在常务副秘书长

领导下，在秘书长办公厅法治股的支持下，在联合国系统内发挥全盘协调和统一

的作用； 

 9. 请秘书长按照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8 号决议第 5段的规定，

及时提交下一份关于联合国法治活动的年度报告； 

 10. 确认必须恢复对法治的信任，作为过渡司法的一个关键要素； 

 11. 鼓励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高度优先重视法治活动； 

 12. 请国际法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在各自提交

大会的报告中对其目前促进法治的作用发表评论； 

 13. 请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和法治股继续定期与会员国互动，特别是举行非

正式通报会； 

 14. 强调需要向法治股提供必要资金和人员，使其能有效、可持续地执行任

务，并敦促秘书长和会员国继续支持该股的运作； 

                                                           
1
 见第 60/1 号决议。 

2
 A/6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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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回顾其关于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高级别部分期间召开“国内和国际的

法治”专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决定，并决定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安排如下： 

 (a) 高级别会议为全体会议，为期一天，将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举行； 

 (b) 大会主席、秘书长、国际法院院长、安全理事会主席、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国

际法委员会主席、会员国和观察员以及活跃于法治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人数有限

的代表
3
 将应邀在全体会议发言； 

 (c) 大会主席应草拟一份将参加高级别会议的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

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名单； 

 (d) 大会主席应草拟一份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名单，这些组织包括活跃于法治

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同时考虑到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按无异议程序，将参加高

级别会议的名单提交会员国审议； 

 16. 决定高级别会议将产生一份简要成果文件，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拟

订文件草稿，并在适当时候举行包容各方的非正式协商，以便会员国能在会前充

分予以审议且达成一致； 

 17. 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考虑到高级别会议的长度、与会情况、公平

地域代表性及确保发言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有机会发言的必要性，最后确定会议的

组织安排，包括全体会议发言名单； 

 18. 请秘书长为筹备高级别会议，至迟于 2012 年 3 月提交报告，供会员国

审议； 

 19. 决定将题为“国内和国际的法治”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临时

议程； 

 20. 请会员国和秘书长为今后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提议可能的分专题，将其列

入下一份年度报告，以协助第六委员会选择今后的分专题。 

 

2011 年 12 月 9 日 

第 82 次全体会议 
 

                                                           
3
 根据以往惯例，按无异议程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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